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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計畫 

「個別化家庭教育服務」流程表(112.01.06)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定期提供家庭教育中心 

課程及活動資訊(3個月) 
提供家庭教育輔導、會談或諮詢服務 

連繫後個案拒絕服務 

或 

3次電訪/面談未遇 

提供案家 6次 

輔導或諮詢服務 

專業研習及 

外聘督導督導 

結案 結案評估 

繼
續
服
務 

各級學校
4128185專線 

開案 

不開案 

家庭教育中心收案 

因應個別需求，訂定家庭教育服務計畫 

(個別化服務依本中心量能受理收案) 

填寫轉介單及取得案家服務同意書傳真至家庭教育中心 

提
供
服
務 

轉
還
原
連
結/

轉
介
單
位 

單一窗口：受理轉介及開案評估 

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 

轉介/連結案件 

評估有親職教育需求 

轉介案件 

社政單位 


